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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司„2018‟56号 

 

 

晋江市司法局关于印发《“法治晋江” 
政务微信公众号管理制度》的通知 

各司法所、局机关各科室（局、处、中心）： 

现将《“法治晋江”政务微信公众号管理制度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晋江市司法局 

2018年12月2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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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“法治晋江”政务微信公众号管理制度 
 

“法治晋江”政务微信公众号是指晋江市司法局在腾讯微信

平台中以本单位名义注册开设的政务微信公众号。为加强政务微

信公众号“法治晋江”（以下简称微信公众号）的规范应用和管

理，促进市司法局政务微信健康发展，结合本单位工作实际，制

定本制度。 

第一条  运维安全管理。“法治晋江”政务微信公众号类型

为服务号，由福建法治报社代为运行、管理和维护。运维人员

要树立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责任心，掌握基本新闻规律和网络

技术，熟悉网络传播特点，熟练掌握网络表达方式；提高安全

保护意识，加强对账号登录密码和使用微信的移动终端的安全

设置及管理，防止出现被黑客攻击和滥用的安全事故发生。 

各司法所、局机关各科室（局、处、中心）及福建法治报社

运维人员（以下简称运维人员）应严格遵守《即时通信工具公众

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》和政务微信应用制度、规范，不得

发布违规信息，不得发布未经证实、涉密、敏感的信息，不得散

布含有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信息，不得采取违法违规手段

或发布敏感话题等方式获取粉丝。 

第二条  内容及时更新。各司法所、局机关各科室（局、处、

中心）相关人员要了解政策、熟悉业务，提高文字水平。运维人

员应做好微信内容建设，保持消息推送常态更新。 

第三条  发布内容范畴。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内容包括：属于

市司法局信息主动公开范畴的信息，有利于推进党务、政务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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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宣传信息，方便群众学习工作生活的信息，澄清事实、回应民

声、维护党委、政府良好形象的信息，以及其他非涉密的可以向

社会公众公开的信息，按照上级有关精神要求转发的全市性重大

工作内容和应急信息。 

第四条  信息先审后发。（1）各司法所、局机关各科室（局、

处、中心）要确定 1 名信息员，每月向运维人员报送不少于 1篇

的信息。信息发布实行各司法所、局机关各科室（局、处、中心）

负责人审核（并经本局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进

行涉密审查）、局分管领导复核、局主要领导审批”的“三审”

制度，确保全面、准确地发布信息。各司法所、局机关各科室（局、

处、中心）审签单统一汇总至宣教科，由宣教科负责留档备查。

福建法治报社对市司法局进行采访撰写的稿件，审核流程同上。

（2）福建法治报社从主流媒体及中央（省委、泉州市委、晋江

市委）政法委和司法部、省司法厅、泉州市司法局官网、官微所

刊发的时政热点、新规政策、普法案例等内容择优进行转发，不

得超出以上范围进行转发。 

第五条  发布依法依规。在微信公众号发布微信消息，内容

必须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；发布他人原创内容需注明出处或带

有明显转载标识，依法应经原著作权人同意的，应征得原著作权

人同意；在符合网络文明规范的前提下，应尽量使用风格活泼、

生动的网络语言。 

第六条  信息收集通报。运维人员要收集和研判网民广泛关

注的热点舆情，对网民关心的热点问题及时反馈至市司法局办公

室，由办公室按管理职责会同相关司法所、局机关科室（局、处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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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心）或其它相关部门进行处置。 

第七条  依规批准报备。如因工作需要，发生局分管领导或

管理人员变更，应重新填写登记信息，并及时报市委宣传部备案。

微信公众号如因工作原因不再使用或需要关闭，应报局主要领导

批准，抄报市委宣传部，予以公告并及时在微信平台上注销。 

第八条  突发事件处置。如遇突发事件，参照《晋江市突发

和敏感事件新闻应急处置预案》（晋委办发„2016‟14 号）和《关

于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规范新闻发布工作的意见》（晋委办

„2012‟21 号）有关精神，报市委宣传部统一协调管理。 

第九条  纳入评估考核。将微信公众号信息发布工作纳入年

度考核内容，重点对各司法所、局机关各科室（局、处、中心）

政务信息发布量、消息点阅量等方面进行评估考核。对违反上述

要求，造成不良后果的，参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人员责任。 

     

    附件：“法治晋江”政务微信公众号信息发布审批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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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“法治晋江“政务微信公众号 
信息发布审批表 

 
信息标题  

报送日期  填报科室  

信息内容 

 

 

 

 

 

经办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科室负责人 

意见 

 

 
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涉密审查意见 

（信息公开保密审查
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） 

 

 
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分管领导 

意见 

 

 
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主要领导 

意见 

 

 
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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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福建法治报社 

晋江市司法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12月 24日印发 


